
关于征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5）
评审专家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普通高等学校及研究生培养单

位，四川开放大学、成都开放大学，省属中等职业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5）

的通知》（教高函〔2025〕7号）要求，为汇聚更广泛力量、

更优质资源参与大赛，不断提升大赛评审专家队伍质量和水

平，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浓厚氛围，现面向省内各单位征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

大赛评审专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要求

1.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向

大赛组委会遴选推荐教育专家、创业孵化专家、技术专家、

企业专家、投资专家。

2.所推荐专家应德才兼备，在所在领域具有较高的专业

水平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关心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客观公正参与大赛评审，同时还须满足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专家遴选标准》（附件 1）。

3.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学校应严格审核所推荐

专家的相关材料和情况，所推荐专家申报入库时，提交材料

不全或不符合相关标准的，大赛组委会将不予入库。

4.专家参与评审工作时，须严格遵守《中国国际大学生

创新大赛评审专家工作准则》（另发）。若发现专家有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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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要求的行为，大赛组委会将根据不同情形对专家做出相

应处理。如推荐专家有违规情况，将影响下届专家推荐，请

各单位认真了解拟推荐专家情况后慎重推荐。

5.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学校要切实负起责任，

在本地各级赛事相关环节中，如有专家违反评审工作准则以

及其他违规失范情形，请将有关情况（含专家姓名、单位、

手机号码、邮箱等信息及相关佐证材料）及时反馈省赛组委

会。一经核实，大赛组委会将不予入库或清理出库。

二、推荐方式

请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学校填写《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赛专家推荐信息表》（附件 2），发送至

scgjcxcy@126.com。

三、联系方式

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张老师，杜老师。

联系电话：028-61800033，028-86110643。

通信地址：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西三段 3号教育宾馆。

邮政编码：610041；电子邮箱：scgjcxcy@126.com。

附件：1.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专家遴选标准

2.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专家推荐信息表

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2025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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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专家遴选标准

一、教育专家

1.资质要求：在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管理、产业化

方面卓有成效的校级领导、复合型高校教师、行政人员可作

为教育专家。

2.业绩要求：创新创业教育专家须有三年以上从事创新

创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工作经验；产业化教育专家须

亲自主持 1个以上产业化项目，且项目运行良好；创新创业

管理教育专家须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有所成就，如创新创业

示范基地或创业典型经验高校相关负责人、创新创业类教学

成果奖获奖者、大赛铜奖以上项目负责人等。入库时提供在

职、任职、成果等相关证明材料。

3.职级要求：大赛教育专家将依据其业绩、成就而定，

对职级不做严格要求。

4.口碑声誉：贯彻落实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业内

具有良好声誉，且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二、创业孵化专家

1.资质要求：大赛将国家级创业孵化机构、非国家级创

业孵化机构的有关负责人纳入评审专家库，专家所在机构应

为合法经营机构。入库时提供相关证明（营业执照、认定证

书、评级牌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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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绩要求：国家级创业孵化机构须符合有关主管部门

所设定的各项业绩指标；非国家级创业孵化机构须运营满 5

年，拥有不低于 5万平方米的服务场地，年协议入驻创业团

队和企业不低于 30家，累计入驻企业不低于 120家等条件，

入库时提供业绩证明（孵化协议、政府公示文件等）。

3.职级要求：所在机构的核心管理层以及核心业务部门

负责人。入库时提供相关证明（名片、劳动合同、任免书等），

挂靠其他孵化机构的个人入库时将予以严格甄别。

4.口碑声誉：创业孵化专家需在本行业具有较好的声誉，

且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三、技术专家

1.资质要求：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各领域、各类别

的技术专家均可申请入库。

2.业绩要求：专业领域从业经验超过 5年，具备本领域

全面、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务技能；须主持或实质性参

与省级以上科研技术项目或本行业、本公司的重大科研技术

项目超过 5个。技术专家须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相关技术发展

的情况与趋势，能够准确判断本领域技术、专利、模式等的

创新性与先进性。入库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项目立项书、

成果证明等）。

3.职级要求：所在机构的核心技术人员。入库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名片、劳动合同、任免书、各类资格证等）。

4.口碑声誉：技术专家需在本行业具有较好的声誉，且

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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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专家

1.资质要求：企业专家所在企业须为合法经营企业。大

型企业公司缴纳社保的员工不低于 600人；中型企业缴纳社

保的员工不低于 400人；小微企业缴纳社保的员工不低于 150

人，且具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处于产业链关键环节或有特

定品牌价值。入库时须提供企业相关证明（营业执照、社保

缴纳证明等）。

2.业绩要求：大型企业年营收不低于 5亿元人民币；中

型企业年营收不低于 3亿元人民币；小微企业年营业收入不

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入库时提供企业经营业绩的相关证

明（纳税证明、银行账单、相关报表等）。

3.职级要求：大型企业的总公司管理层、主要业务部门

（研发、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负责人、分公司或子公司

总经理及以上；中型企业的总公司管理层，分公司、子公司

总经理及以上；小微企业的董事长、CEO、合伙人等核心管

理层。入库时须提供相关证明（名片、劳动合同、任免书等），

挂靠其他公司的个人入库时将予以严格甄别。

4.口碑声誉：各企业及入库企业专家需在本行业具有较

好的声誉，且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五、投资专家

1.资质要求：投资专家所在机构须为合法合规的投资机

构，直管股权投资基金实缴金额大于 8000 万；个别早期天

使投资机构可酌情调低相应要求，但直管股权投资基金实缴

金额不低于 5000万，入库时须提供实缴金额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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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绩要求：机构须在近 5年内实际投资金额超过 8000

万（以工商登记的股权信息或投资协议金额为准）；个别早

期天使投资机构可酌情调低相应要求，但在近 5年内实际投

资金额不低于 5000 万（以工商登记的股权信息或投资协议

金额为准），入库时须提供实投金额相关证明。

3.职级要求：大型知名投资机构须为投资总监（或同等

级别的其他职级）及以上人员；一般投资机构须为本机构的

投资副总及以上。所有人员需具备基金从业资格证，且亲自

操盘投资的项目超过 5个，入库时须提供相关证明（名片、

劳动合同、投资协议等）。挂靠其他投资公司的个人入库时

将予以严格甄别。

4.口碑声誉：各机构及其从业者、非机构投资人须在行

业具有较好的声誉，且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5.个人投资：非机构投资人入库，其需要满足所投项目

大于 5项（以工商登记的股权信息或投资协议金额为准），

且近 5 年内个人实际投资项目累计金额超过 5000 万元，入

库时须提供实缴与实投金额证明。


